
 

 

苏州工业园区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文件 

  

 

苏园污防攻坚办〔2024〕15 号 

 

 

2024  

 

各功能区、各部委办局、各派驻机构、各公司、各直属单位、

各街道、苏相合作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东区）： 

为切实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作用，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现将《苏州

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2024 年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本清单由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

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项目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2021 版）》作废。 

 

苏州工业园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3 日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2024 年版） 

 

1. 严格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禁

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严格执行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

政发〔2020〕1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

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 号）、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20 号）等文件要求，不得开

展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

坏的有限人为活动除外）。 

2. 严格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

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江苏省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苏发改规发〔2023〕

8 号）等文件要求，相关项目环评审批前，需按规定通过节

能审查，并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3. 严格执行《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

代工作方案》（苏大气办〔2021〕2 号）等文件要求，严格控

制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的涂料、油墨、

胶黏剂等项目。 

4. 严格执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重金



 

 

属污染物总量指标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24〕11 号）等文

件要求，相关项目环评审批前，需按程序经核定备案后获得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指标来源。 

5. 严格执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园区管理办法

的通知》（苏政规〔2023〕16 号）等文件要求，化工项目环评

审批前，需经化治办会商同意。 

6. 严格执行《关于推动全省锻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苏工信装备〔2023〕403 号）等文件要求，新

建、改建、扩建铸造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装备

和工艺。 

7. 禁止新建含电镀、化学镀、转化膜处理（化学氧化、

钝化、磷化、阳极氧化等）、蚀刻、化成等工艺的建设项目（列

入太湖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的项目除外）；现有项目确

需扩建的，企业需列入《苏州工业园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

用综合评价》A、B 类企业。 

8. 禁止新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高碳排放项目。 

9.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染料项

目，以及含酿造、印染（含仅配套水洗）等工艺的建设项目。 

10. 禁止新建含炼胶、混炼、塑炼、硫化等工艺的建设项

目（不产生特征恶臭污染物的除外）；现有项目确需扩建的，

企业需列入《苏州工业园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A、B 类企业。 



 

 

11. 禁止新建、扩建单纯采用以电泳、喷漆、喷粉等为主

要工艺的表面处理加工项目（区域配套的“绿岛”项目除外）。 

12. 禁止建设以废塑料为原料的建设项目。禁止新建投

资额 2000 万元以下的单纯采用以印刷为主要工艺的建设项

目，以及单纯采用混合、共混、改性、聚合为主要工艺，通

过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等方法生产合成树脂或合

成树脂制品的建设项目（包括采用上述工艺生产中间产品后

进行喷涂、喷码、印刷或组装的项目）；现有项目确需扩建的，

企业需列入《苏州工业园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A、B 类企业。 

13. 禁止建设采取填埋方式处置生活垃圾的项目；严格

控制建设危险废物利用及处置项目，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建筑施工废弃物等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政策鼓励

类除外）。 

14. 禁止建设其他不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行业准

入条件、相关规划要求的项目。 

15. 上级相关政策文件若有变化的，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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